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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将自甘风险确认为法定免责事由，明确了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司法实践应当适应立法

的变化，停止宽泛适用“自甘风险”一词，避免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相互冲突现象的反复

出现。在法律规范与学术理论基础上，应当明确“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其他参加者”的含义，同

时还应明确自甘风险规则的法律效果，以充分发挥自甘风险规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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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Code recognizes the assumption of risk as a statutory exemption and innovatively limit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assumption of risk rule. Judicial practice should adapt to changes in 
legisl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change the previous situation of broad application of the term “self-
acceptance risk”, and avoid the recurrence of conflicts between assumption of risk and the victim’s 
consent and neglig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new legal norms and the theory, the meaning of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with certain risk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legal 
effects of the self-willing risk rules should also be clarified,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self-willing risk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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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侵权行为法理论当中的一项基本免责抗辩情形，“自甘风险”在我国民事司法中的适用最早可

以追溯至八十年代末的张连起、焦容兰诉张学珍、徐广秋人身伤害赔偿案[1]，而后多见于体育运动、交

通事故、擅入危险区域以及户外探险等领域。至《民法典》制定，该理论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得到明确表

述。由于此前统一法律规定的缺失，自甘风险规则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的适用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局面。《民

法典》的颁布为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提供了规范依据，同时也要求我们对过去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自

甘风险规则适用模式予以扬弃。 

2. “自甘风险”的基本概念与构成要件 

自甘风险(或称“自甘冒险”或“甘冒风险”)是侵权行为法上的一种免责事由，指因受害人自愿冒险，

自受损害，从而免除加害人法律责任的情形。英美法中叫做“危险之自愿承担”[2]。 
自甘风险抗辩的成立，应当符合以下要件： 
第一，固有风险客观存在。固有风险是基于行为自身性质所必不可少的且不可避免的风险。对于活

动本身而言，其所蕴含的固有风险是自身性质所决定的，非经变更活动的性质，则无法消除活动的固有

风险。 
第二，行为人知悉固有风险的存在。在认定知悉的标准上，自甘风险规则侧重对行为人主观状态的

认定，不承认以一般理性人标准所作出的推定知悉[3]，而是对行为人真实的心理状态进行判断。在知悉

内容上，包括风险的范围、特点、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损害程度。在知悉程度方面，不要求行

为人对固有风险具有较为专业的认识，只要达到一般理性人的认知水平即可。 
第三，行为人自愿承受固有风险。对于“自愿”的认定，根据民法的自愿原则，只要行为人按照自主

意思进行行为，且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即可认定为自愿。对于未成年人是否能够“自愿”决定

承受风险的问题，应当结合未成年人的认知程度以及各行为人之间的身体素质差异进行具体判断。在同

时存在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活动中，由于双方身体素质上的差异较大，成年人应对未成年人负更多的注

意和保护义务，此时法院应当谨慎的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第四，固有风险的现实化。在自甘风险的情形中，受害人自愿承受的是行为的固有风险。因而，只

有其遭受的损害是由其行为的固有风险引起的而非加害人过错，加害人才可以主张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进

行免责。 

3. “自甘风险”适用模糊性困境 

3.1. 自甘风险规则适用范围模糊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

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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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过失的除外。”我们只能大体上得出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但对于其中的具体概念还需要仔细

进行辨析。 
其中“一定风险”是指何种程度的风险，“文体活动”是否包括所有文体活动，以及是否包括文体活

动的所有环节，“其他参加者”属于何种范围，是否涵盖了所有种类的活动参与者，这些都需要仔细辨

析。 

3.2. 与其他民事责任规则的混同 

自甘风险规则在文义上容易与现有的其他责任规则发生模糊混用。 
1) 受害人同意 
受害人同意是指，受害人事前明确作出自愿承担某种损害结果，且不违背法律和公共道德的意思表

示。在英美法中，广义上的受害人同意实际上包含了自甘风险的情形，我国也有学者主张将自甘风险规

则纳入受害人同意，认为受害人同意的对象不必是一个确定的结果，既可以是一个加害行为，也可以是

一个可能带来损害的风险行为[4]。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在表现形式上的高度相似性也导致二者在适用

时常常发生混淆：两者都意味着对侵权人责任的减免，两者都要求受害人对自身所受风险的知悉。 
2) 过失相抵 
过失相抵，又称与有过失、受害人过错等，是指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受害人与加害人均存在

过错。在过失相抵规则下，可以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的侵权责任，从而公平合

理地分担损害。有学者主张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应当规定自甘冒险适用过失相抵的规则，认为此种规制模

式符合比较法的发展趋势，也是对《侵权责任法》的继承[5]。过失相抵与自甘风险在表现形式上的高度

相似性也导致二者时常发生混淆：两者都意味着对侵权人责任的减免，两者适用都要求侵权人处于过失

的主观过错。 
例如，在“甘肃卧龙岗园林公墓有限公司、张静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6]中，二审法院认

为受害人在明知雪天路滑驾驶存在危险的情况下，仍选择驾驶车辆上山，属于自甘风险的行为，最终按

照过失相抵规则在双方之间分担损失。在本案中，法院适用过失相抵规则进行责任划分，却用“自甘风

险”一词来概述受害人的行为，这种用法模糊了自甘风险与过失相抵之间的界限。 

3.3. 在参加者责任和组织者责任中的适用问题 

在文体活动侵权民事案件审判实践中，认定参加者责任、组织者责任时在适用时可能出现责任规则

错用、免责范围不明的问题，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和明确。 
在参加者责任认定中，如何判断加害人主观上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是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人民法院有

观点指出：“审判实践中，对于体育活动中发生人身伤害，通常都适用自甘冒险规则，减轻或免除加害

人的责任。”这使得自甘风险的适用趋于绝对化[7]。另外自甘风险规则存在能否适用于侵权行为发生的

全部环节的问题，包括侵权行为结束后损害继续扩大的部分。 
在组织者责任认定时，根据《民法典》第 1176 条第 2 款“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

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活动者当然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是文义上并不明确在自甘风险

语境下安全保障义务应到何种程度，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是否需要减少或消除文体活动存在的“一定风险”，

此处安全保障义务的涵盖范围不明确。同时也需要明确侵权人和组织者的责任分配问题。 

4. “自甘风险”适用明晰化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法官依靠自甘风险的法谚进行裁判，方式较为

粗糙和主观，在《民法典》颁布之后，自甘风险规则得到框定，但在具体细节上存在模糊，必须通过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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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精神进行明确。 

4.1. 条文语义内涵明晰 

1) “一定风险”的界定 
第一，《民法典》第 1176 条所称的“一定风险”是指文体活动不可避免的固有风险，而非日常生活

中的其他一般风险，法律应当以避免而非鼓励一般风险为目标。文体活动的固有风险，是指在特定文体

活动中常见的，按照该文体活动的开展方式、性质特征所产生的为活动参与者、社会大众所熟知的风险。 
第二，“一定风险”应当是高概率风险。一方面，高概率风险是相较于发生概率极低的风险而言的。

活动固有风险转化为现实的损害后果的可能性越低，参加者因顾虑该风险而不参加此活动的可能性也就

越低，自甘风险规则在此情形下也就失去了规制的理由。另一方面，高概率风险并不包括损害结果几乎

可以确定的情形。例如，在拳击比赛中，参加者损害结果的发生几乎可以确定，此时应当适用受害人同

意而非自甘风险规则。 
第三，“一定风险”应当是可以被合理预知的风险。意外属于风险的一种，其与固有风险的最大区

别在于意外的发生无法通过合理的注意而预见。例如，即便是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篮板也可能因为篮球

的碰撞而突然爆裂，运动员因此受到损害具有不可预见性，属于意外事件，而非固有风险。 
2) “文体活动”的界定 
《民法典》第 1176 条明确自甘风险规则适用于文体活动，从文义上理解，包括文艺活动和体育活动，

但并非一切文艺和体育活动均在此范围之内，此处所称的文体活动，应当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特定规则。为了促进文体活动的发展，自甘风险规则牺牲了受害人的部分利益，因此受

害人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构成自甘风险规则得以适用的前提。若没有特定规则进行指引、

规范，受害人便无法对文体活动的固有风险进行合理的预测。但是对于飙车、约架、斗狗等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公序良俗的活动运动予以排除。 
第二，具有正式性。正式性文体活动不包括教学、培训、排练性质的文体活动，但包括日常生活中

为了愉悦身心而开展的文体活动。在许多文体活动中，参加者稍有不慎就会对其他参加者造成损害，《民

法典》规定自甘风险这一免责事由，让参加者无顾虑的参与文体活动。而在教学、培训、排练活动中，活

动培训机构负有较高的安全保障义务，参加者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行为，风险应当是可控的。另外，教

学、培训、排练不同于正式的比赛、表演，参加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训练提升，而非展开竞争，因此不宜给

予参加者过多的行为自由而导致他人权益的贬损[8]。 
3) “其他参加者”的接触性要件 
自甘风险规则调整文体活动参加者之间、参加者与活动组织者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但并非所有参

加者之间的侵权关系都可以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参与者之间是否具有接触性关系，是决定自甘风险规则

能否适用的关键。 
此处的接触性，并非指双方之间的肢体的直接接触，而是指为了取得比赛胜利或者完成活动，参加

者在活动规则的指引下进行相互攻防或相互配合。参加者之间的接触性关系，体现为参加者在文体活动

中通过实施攻防或配合行为对另一参加者造成干扰或提升参加者之间的配合程度，以取得比赛的胜利。

在实施这类行为时可能会对其他参加者造成损害，此时应当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而在非接触性关系的参

加者之间，尽管存在相互接触的可能，但是其行为的目的并非对其他参加者造成身体上的干扰或影响，

而是单纯的提高自己的成绩。这类活动一般也会在活动规则中规定参加者的活动范围，以避免参加者之

间相互干扰，例如速度滑冰的规则要求超越者在超越时对被超越者的不当行为以外的任何阻挡和碰撞负

责。这种风险虽是速度滑冰的固有风险，但速度滑冰参加者属于非接触性关系，加害人的侵权行为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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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甘风险规则。 
接触性关系包括对抗性接触关系和配合性接触关系。对抗性接触关系存在于具有竞争关系的文体活

动参加者之间，双方通过力量、速度、技术上的较量分出胜负，参加者的行为往往直接或间接影响对方

的活动，例如篮球运动员通过阻挠对方的运球过程避免对方得分，羽毛球运动员通过跳杀得分等。因合

理实施这些行为对对方造成的损害应当免责。配合性接触关系是指参加者之间相互配合完成活动，例如

篮球运动的同组队员之间存在配合性接触关系。 
接触性关系的判断应当结合各参加者在文体活动中的关系进行具体判断，而非简单的根据活动的性

质进行整体判断，例如二人三足比赛中，同组成员协同彼此的行为完成比赛，存在配合性接触关系，但

在不同组的参加者之间虽然存在竞争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接触行为往往不符合活动的合理预期，既不

存在配合性接触关系，也不存在对抗性接触关系，故不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4.2. 与其他责任规则的界限辨析 

1) 自甘风险规则与受害人同意 
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在表现形式上的高度相似性也导致二者在适用时常常发生混淆，两者的区别

主要如下： 
首先，对损害结果是否知情不同。受害人同意必须存在明确的、特定的内容，即受害人同意的内容

不能是概括性的，只有针对特定的行为或特定的结果所作的同意才能免除加害人的侵权责任。因此，受

害人同意建立在受害人对自身即将遭受的损害存在清晰、准确的认识基础之上。而在自甘风险的场合中，

受害人仅仅是预见了自己所面临的特定风险，对于此种风险是否将会造成以及如何造成自身的权益损害

则不得而知。 
其次，加害人的过错程度不同。受害人同意只适用于故意侵权，对于过失侵权，受害人是不可能“同

意”的，因为对未知的将来事件很难谈得上同意[9]。在自甘风险的情形下，加害人的故意侵权行为必然

超出了受害人所预见的特定风险的范围，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并非固有风险现实化的结果，因此自甘风险

规则只适用于过失侵权领域，且仅限于一般过失侵权领域。 
最后，是否涉及权益处分不同。在自甘风险中，受害人只是愿意承受特定的固有风险，且往往在主

观上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期待风险不会转化为现实，对于损害的发生仍持反对态度。而受害人同

意是受害人对自身权益的处分，必须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做出放弃法律对自身权益进行保护的意思表

示。 
2) 自甘风险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 
过失相抵与自甘风险存在重要区别，如下： 
首先，过失相抵本质上是过错责任提出的根据过错确定各自承担的责任及责任范围的要求，受害人

因自身的过错遭受损害，则应当在过错的范围内自己承担损失，是对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

自甘风险的适用则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现，受害人基于对活动风险的充分认识和预知，自主决定是

否参与其中，并自己承担该风险现实化所带来的损害。 
其次，受害人是否存在过错不同。在过失相抵中，受害人未充分履行自己的注意义务，没有认识到

其实施的行为使自己的权益处于风险之中，并因此遭受损害，在主观上必然存在过错，这种过错也是减

轻或者免除加害人侵权责任的必要前提。而自甘风险中，受害人对于其所面临的风险具有较高的认识水

平，并且能够合理评价该风险对自身权益的影响，从而做出是否承担该风险的决定。有学者认为，自甘

风险中受害人通常具有过错，或是开启了危险源，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5]。实际上这种观点发

轫于对过错的认定采取客观说，该说主张“以行为人是否应当注意，能够注意却未注意到作为认定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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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据”[10]。不可否认，在自甘风险的场合中，受害人在照顾自身权益上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但

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来看，“过错是行为人未尽自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义务，因而为法律不容忍的行

为意志状态。即，过错的实质是行为的不可原宥性”[11]。因此，不能简单的将受害人自甘风险与过错直

接相联系。 
最后，二者的法律效果不同。依据过失相抵规则，由于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存在过错，根据

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的侵权责任。而自甘风险则

是一种完全的免责事由，受害人在清楚的认识到特定风险的基础上自由地对自己的利益做出安排，应当

由受害人自行承担全部损失。选择的自由和参与的自由是行为人自行承担法律后果的逻辑前提，自甘风

险的场合中，加害人应当完全免责。 

4.3. “自甘风险”在参加者责任和组织者责任中的协调适用 

自甘风险规则在在参加者责任和组织者责任中的协调适用核心在于明确责任主体负有的法律义务。 
1) 活动参加者的责任 
活动参加者在文体活动中负有认知活动风险的义务，以及最基本的注意义务。在具有一定风险的文

体活动领域之内，受害人在清楚地认识到特定风险的基础上自由地对自己的利益做出安排，应当由受害

人承担全部损失。若加害人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加害人的责任得以完全免除。 
重大过失，是指当法律要求负有较高的注意标准，该行为人非但没有遵守这种较高的注意标准，而

且连较低的注意标准也未尽到[12]。在实践中一般将是否违反活动规则作为是否具有重大过失的认定标

准。活动规则是指引参加者在文体活动中进行行为的一般标准，是针对参加者的软法。通过自甘风险规

则间接强化参加者遵守活动规则的意识，有利于促进文体活动的发展，也符合社会的合理期待。但是对

规则也必须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例如篮球规则中的技术性犯规，这一类犯规行为虽然客观上违反规则，

但犯规者的意图是积极参与竞技，主观上没有伤害的故意，技术性犯规是篮球竞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3]。 
此外，对于重大过失的认定，还应当结合活动的性质、目的进行判断，毕竟同一活动的职业赛事与

日常娱乐的对抗强度存在较大的差距。高水平职业赛事，以展现该活动的最高水准、不断突破极限为目

的，在高水平职业赛事中常常会出现难度大、危险程度高但却符合活动规则的技术性动作。而日常娱乐

活动，往往是出于锻炼身体，娱乐身心为目的，若加害人在日常娱乐活动中不顾他人安全采用这类动作

导致他人损害，应当认定其具有重大过失，因为在日常娱乐活动中使用这类动作已经超出了一般参加者

的认知范围，也不符合社会的合理期待。 
此外加害人因先前行为对受害人负有救助义务。自甘风险规则免除加害人责任的范围不包括损害事

实发生后加害人疏于对受害人的救助所导致的不作为侵权，加害人应当及时为受害人提供合理的救助，

避免受害人损害的扩大，否则，加害人应当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侵权责任。 
2) 活动组织者的责任 
《民法典》第 1176 条第 2 款属于准用性规范，活动组织者的责任，参照适用第 1198 条至 1201 条有

关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活动组织者不得以受害人自甘风险主张免除其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虽

不包含消除活动固有风险的义务，但是对活动参加者提供必要救助属于安全保障义务的组成部分，在活

动参加者因为活动固有风险遭受损害时，活动组织者应当提供必要的救助。另外，在加害人得以适用自

甘风险规则免除侵权责任时，法院应当支持受害人依据《民法典》第 1198 条第 2 款向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的活动者主张补充责任，但不得支持活动组织者向加害人追偿。因为，相较于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而

言，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活动组织者更加具有可责难性，应当在相应范围内承担加害人的侵权责任，而

加害人已经基于《民法典》第 1176 条的规定免责，若允许活动组织者向加害人追偿，相当于架空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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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第 1176 条的规定，无法实现其给予参加者在文体活动中更多行为自由的目的。 

5. 其他立法完善方向：学理补充、责任细化、条文协调 

《民法典》第 1176 条确立的自甘风险规则，有利于保障参加者在文体活动中充分的行为自由，但是

该规定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完善。 
第一，《民法典》第 1176 条未将“行为人知悉固有风险的存在”作为自甘风险规则的构成要件，而

是以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作为受害人自行承担损失的前提，这与学理有所不同。

学理上的自甘风险是一项取决于受害人主观认知和主观意愿的抗辩事由[14]，受害人知悉并自愿承受固

有风险是受害人自行承担损害的前提。加害人若要根据自甘风险主张免责，就必须对受害人知悉固有风

险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因此，自甘风险规则在赋予人们行为自由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增加了人们对其他

参与者的风险告知义务。相较之下，《民法典》第 1176 条忽视了对受害人主观认知的考量，只要加害人

能够证明受害人自愿参加的文体活动在客观上存在一定风险，且加害人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便可主

张不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大幅减轻了加害人主张免责的举证责任，同时也不利于风险信息在各文体

活动参加者之间的均衡分布，容易导致受害人因不了解活动风险而遭受损失。因此，《民法典》第 1179
条应当进一步将“知情”作为自甘风险规则的构成要件。 

第二，《民法典》确立的自甘风险规则排除了加害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的适用，但是并没有

进一步区分加害人存在故意与重大过失时分别应当如何承担责任。因此，对于加害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

失时应当如何承担责任，以及是否应当对加害人故意和加害人重大过失的责任承担加以区分，仍有待进

一步细化。 
第三，自甘风险规则与《民法典》第 506 条之间仍存在冲突。《民法典》第 506 条是对《合同法》

第 53 条的继承，根据该条文的规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

责条款无效。这一规定对于避免合同当事人利用不当免责条款免除自身责任，保障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

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民法典》对自甘风险规则的引入，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民法典》第 506
条在文体活动领域中的适用问题。原因在于，若加害人向受害人告知文体活动的固有风险并与其签订相

应的免责协议，则表明受害人已经“知悉并自愿承受固有风险”，若此后受害人因活动的固有风险遭受

损害，加害人可依据自甘风险规则主张免责，此时根据《民法典》第 506 条否认免责协议的效力既无必

要，也不合理。因此，应当限制《民法典》第 506 条在文体活动中的适用，允许双方就文体活动的固有

风险签订免责协议，而对于固有风险范围之外的免责协议的效力，仍受《民法典》第 506 条的限制。 

6. 结论 

自甘风险作为侵权行为法上的一种免责事由，在立法上语义模糊，在实践中存在与其他规则混用、

适用绝对化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明确内涵、界限来细化该种免责事由的适用。 
在适用中必须把握自甘风险规则针对的是文体活动本身固有的、具有较高实现概率的、可以被当事

人合理预知的风险这一核心，通过活动的性质、目的等进行个案判断。自甘风险规则与受害人同意在对

损害结果是否知情、加害人的过错程度、是否涉及权益处分上存在区别；自甘风险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

在原则基础、过错要件构成、法律效果上十分不同。自甘风险规则与这两者在实践适用中不可混用。 
自甘风险规则代表了我国民法对社会风险的科学把控，在具体立法上仍有进步和细化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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